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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份，CPI同比涨幅自今年6月份回落至“1时代”以

来，首次回到“2时代”。同期，PPI在上月由负转正的基础

上，10月份同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1.1个百分点，

超出部分市场机构的预期。这些积极的信号，反映出市场需求

有所回暖，稳增长措施逐步显效——

◎“基准价+市场浮动价”的价格形成机制，既充分体现了市场

经济的规律，又充分尊重了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

◎ 煤价过快上涨并不能说明去产能已经到位，煤炭去产能的

决心不会动摇，力度也不能减弱

本版编辑 郭存举 李 瞳

11月9日，国家统计局发布10月份
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
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数据显
示，10月份，CPI环比下降0.1%，同比
上涨 2.1%；PPI 环比上涨 0.7%，同比上
涨1.2%。

有关专家表示，CPI同比重回“2时
代”，主要受同比基数相对较低影响，当
前并无明显通胀压力；PPI 同比涨幅扩
大，上涨产品增多、涨幅加大与稳增
长、去产能等政策影响密不可分。总的
来看，物价涨幅有望保持相对稳定，货
币政策将维持稳健基调，但也应注重抑
制资产泡沫和防范经济金融风险。

CPI同比重回“2时代”

10 月份，CPI 同比上涨 2.1%，涨幅
比上月扩大0.2个百分点。这是CPI同比
涨幅自今年 6 月份回落至“1 时代”以
来，首次回到“2时代”。不过，2.1%的
同比涨幅仍比年内 2.3%的高点低 0.2 个
百分点。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高级统计师余秋
梅分析说，10 月份，CPI 同比涨幅扩
大，主要因为去年同期对比基数相对偏
低 ， 10 月 翘 尾 因 素 0.5% 比 9 月 上 升
0.29%。

数据显示，10 月份，食品价格同比
上涨 3.7%，涨幅比上月扩大 0.5 个百分
点。其中，鲜菜价格同比上涨 13.0%，
涨幅比上月扩大 5.5 个百分点；鲜果、
水产品和猪肉价格同比分别上涨 6.0%、
5.0% 和 4.8% ， 涨 幅 比 上 月 分 别 回 落
0.7个、1.1个和1.0个百分点。

非食品价格同比上涨 1.7%，涨幅比
上月扩大 0.1 个百分点，为 2014 年 2 月
以来最高值。其中，课外教育、医疗服
务 、 物 业 管 理 费 价 格 同 比 分 别 上 涨
4.8%、4.6%和1.5%，涨幅比上月分别扩
大0.4个、0.7个和0.2个百分点。

“剔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CPI同比上
涨 1.8%，比上个月上升 0.1 个百分点，
连续2个月上升。”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
家连平表示，当前物价处于温和上涨状
态，CPI 同比涨幅处于 3%以内的可控范
围，但需要关注未来走势。

10 月份，受食品价格下降影响，CPI
环比下降 0.1%，与上个月环比上涨 0.7%
形成反差。其中，食品价格环比下降
1%。鲜活食品市场供应充足，蛋、猪肉、
水产品、鲜果和鲜菜价格环比分别下降
4.0%、2.8%、1.8%、1.7%和 0.9%，合计影
响CPI环比下降0.18个百分点。

余秋梅表示，受原油等初级能源价

格上涨、燃油价格调整影响，国内部分
能源产品价格回升，居民用煤、液化石
油气、柴油、汽油价格环比分别上涨
3.7%、0.9%、0.9%和 0.8%；部分服务
价格继续上涨，医疗服务、衣着加工服
务 费 、 家 庭 服 务 价 格 环 比 分 别 上 涨
0.8%、0.3%和0.2%。

PPI同比涨幅继续扩大

10 月份，PPI 继上个月结束同比 54
个月负增长后，同比上涨 1.2%，涨幅比
上月扩大1.1个百分点。

“全国主要生产资料市场价格整体延
续上升势头，上涨产品增多、涨幅加
大。”余秋梅说，分行业看，煤炭开采和
洗选业价格同比上涨 15.4%，涨幅比上
月扩大 11.3 个百分点；黑色金属冶炼和
压延加工、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
石油加工业价格同比分别上涨 13.1%、
3.7% 和 3.6% ， 涨 幅 比 上 月 分 别 扩 大
3.0个、2.5个和3.6个百分点；石油和天
然气开采业价格同比由降转升，上涨
2.0%。上述五大主要行业合计影响 PPI
同比上涨约1.4个百分点，是带动PPI同
比上涨的主要因素。

连平表示，工业出厂产品价格持续
上涨，主要受多方面因素影响。首先，
稳增长政策带动基建投资保持较快增
长，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回升，二季度
以来经济企稳信号明确，制造业 PMI 上
升至 51.2%，市场需求的回暖促进了工
业产品的价格上升。

其次，今年以来去产能工作力度加
大，特别是煤炭、钢铁等行业去产能效
果显著，产能的削减对工业品价格起到
明显的提振作用。

再次，年初以来国际大宗商品价格
整体回升，近期 CRB 指数在略高于 400
点左右波动，其中工业初期产品和原料
的价格上涨明显，工业产业上游的输入
价格企稳回升。

10月份PPI环比上涨0.7%，涨幅比
上月扩大 0.2 个百分点。初步测算，主
要生产资料价格环比78%上升、6%基本
持平、16%下降。

具体来说，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价格
涨幅较大，环比上涨9.8%，比上月扩大
4.4 个百分点，影响 PPI 环比上涨约 0.2
个百分点；石油加工、化学原料和化学
制品制造业价格环比分别上涨 3.9%和
1.1%，涨幅比上月分别扩大 0.7 个和 0.6
个百分点，合计影响PPI环比上涨约0.2
个百分点；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价格环比由降转升，上涨 1.5%，影响

PPI环比上涨约0.1个百分点。

当前无明显通胀压力

CPI 重返“2 时代”以后，外界担
心，随着 PPI 同比涨幅扩大，传导至消
费品领域，再加上节假日效应，使物价
面临上升压力。不过，多家机构在接受
采访时表示，在不出现极端灾害天气的
情况下，未来一段时间物价虽然涨幅略
有上行，但总体幅度不会太大。

“当前没有出现明显的通胀压力，
但在供求关系和投机因素的共同作用
下，部分供需偏紧的食品价格可能出现
快速上涨。”连平表示，未来 CPI 同比
涨幅在略高于 2%左右波动，整体小幅
上涨。

PPI 方面，由于年初以来国际大宗
商品价格指数整体呈上升趋势，与工业
生产联系更为紧密的初级原料价格上升
明显，纺织品、金属、工业原料价格指
数高于去年同期，输入端价格企稳回
升。同时，大量稳增长政策陆续落地，
下游市场需求逐渐改善，带动工业出厂
产品价格可能保持回升态势。煤炭、钢
铁等行业去产能力度加大，前三季度已
完成全年去产能目标的 80%，对价格预
期起到提振作用。随着楼市降温，可能
会有部分资金流入工业产品领域，阶段

性抬升工业产品价格。
“工业产品供需环境出现转变，PPI

的持续上升正是适度扩大总需求的重要
表现，对经济保持平稳增长有积极意
义。”连平表示，预计PPI同比增速仍会
上行，年末PPI同比涨幅可能超过2%。

连 平 表 示 ， 目 前 我 国 经 济 在 企
稳、回升的过程当中，加之货币政策
稳健且流动性充裕。在某些领域，资
产价格的泡沫上升，物价有一定上涨
压力的可能性大于过去。在这种情况
下，货币政策需要平衡增长的同时也
需要平衡物价以及控制风险等各方面
的需求，因此，在四季度甚至于明年
的一季度来说，货币政策还是会保持
一个稳健的基调，总体保持基本平稳
的可能性比较大。

“不过，这不等于其间不会有微调，
比如对货币市场、对银行同业市场、债
券市场可能会有一些不影响货币政策大
局的针对性微调。”连平说。

10月份 CPI和 PPI 同比继续双双上涨——

我国经济由降转稳迹象更加明显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林火灿

本报北京 11 月 9 日讯 记者王轶辰报道：随着
冷空气侵袭加剧，我国大部分地区经历了雨雪和大风
降温。国家能源局今天下发通知，要求各单位高度重
视今冬明春电力迎峰度冬工作，采取有效措施，保证
重要用户电力、热力可靠供应，坚决杜绝大范围停
电、停热事故发生，为经济社会平稳运行提供有力
保障。

为确保热力可靠供应，国家能源局要求，各相关
单位要加强热电厂供热设备运行维护，在电网调峰压
力大、供热电厂单机运行的地区，要确保备用机组能
够随时调用。要加强供热电厂燃料管理，做好燃料的
储运工作。燃料供应紧张地区，政府相关部门要加大
协调力度，建立煤电互惠互保长效机制，确保供热电
厂的燃料供应。

对存在可再生能源消纳困难、电网调峰缺口大、
热电厂单机供热等问题的地区，国家能源局要求合理
安排电网运行方式，制定相关应急预案，降低电力系
统运行风险。在供热矛盾突出的特殊时期，要统一调
配电网调峰资源，严格控制火电机组开机方式，加强
联络线跨省调峰支援。加强重要输变电设施巡视工
作，防止因线路覆冰、闪络引发电力安全事故事件，
确保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

国家能源局部署电力迎峰度冬

坚决杜绝大范围停电停热事故

本报讯 记者祝君壁报道：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于
近日召开月度工作分析会议指出，10 月份全国共发
生生产安全事故4519起、死亡2727人，按照可比口
径 （下同），比去年 10 月份分别下降 15%和 8.9%，
比今年9月份分别下降7.6%和4.6%，降幅明显。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局长杨焕宁介绍，今年1月至
10 月份，全国共发生生产安全事故 4.5 万起、死亡
2.7万人，比去年同期分别下降6.2%和3.3%。

会议指出，虽然今年安全生产工作取得了初步成
效，但安全生产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不容乐观。当前一
些企业和从业人员非法违法和习惯性违章仍然较为突
出，小煤矿重效益、轻安全的现象有所抬头，导致重特
大事故接连发生。一些行业和领域相继发生未造成人
员死亡的事故（事件），苗头性、倾向性问题突出。

会议分析指出，年底是各类生产经营建设活动
的旺季，寒潮、低温、雨雪、冰冻等恶劣天气增
多，防范生产安全难度更大、更复杂。统计显示，
11 月份是历年发生特别重大事故最多的月份。会议
认为，11 月份是防范和遏制重特大事故的攻坚期，
今年最后两个月是实现全年安全生产目标任务的关
键期。

10月生产安全事故总量降幅明显
企业习惯性违章问题仍较突出

“目前煤炭供应的基本面是稳定的，
不支撑煤炭价格非理性上涨。”针对当前
煤炭价格上涨过快的现象，国家发展改革
委副秘书长许昆林说。

在11月9日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包
括许昆林在内的多位国家发展改革委相
关部门负责人就煤炭供需双方中长期合
同签订、促进煤炭和相关行业健康发展等
问题回应了社会关切。

11 月 8 日，神华集团、中煤能源与华
电集团、国家电投集团在京签订了中长期
合同，双方锁定资源数量，商定了基础价
格，约定后续将参照市场变化相应调整。

作为深化电煤市场化改革的标志性
事件之一，此次签订的合同被认为与以往

“定量不定价”的合同有着本质不同。“以
前签的合同量定了，但价格没有确定，相
当于一单一价。这次中长期合同有明确
的定价机制，增加了履约监管和违约责任
的内容，国家有关方面还将给予相应的支
持。”许昆林表示。

据悉，此次合同确定 5500 大卡动力
煤的基础价为 535 元/吨，在这个基础上
参照市场的变化做相应的调整。此外，国

家发展改革委将在安全高效的先进产能
释放中，优先支持签订中长期合同的企
业，铁路总公司也将在运力上给予优先保
障，为合同履约创造良好的条件。

对于 4 家企业煤炭中长期合同的签
订，国家发展改革委运行局副局长鲁俊岭
给予“充分”“理智”“高效”的评价：“‘基准
价+市场浮动价’的价格形成机制，既充分
体现了市场经济的规律，又充分尊重了企
业的市场主体地位，避免出现此消彼长的

‘跷跷板’现象和价格的大起大落。”
鲁俊岭表示，上述企业签订的合同基

准价为 535 元，低于当前秦皇岛港 5500
大卡实际合同价（585元/吨），并未受到近

期煤炭价格非理性过快上涨的干扰，而是
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我国煤炭价格的合
理区间，合同即签即执行，对于稳定市场
供应和价格理性回归具有重要的影响。

近期煤价的快速上涨，引发部分地区
和企业对煤炭去产能决心有所动摇。对
此，许昆林强调，煤价过快上涨并不能说
明去产能已经到位，煤炭去产能的决心不
会动摇，力度也不能减弱。

“当前煤价上涨是阶段性需求变化带
来的，个别投机炒作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
用，有非理性的成分，这不是长期的趋
势。”许昆林说，从总体上看，煤炭产能过
剩的状况并没有改变。当前阶段性供求

基本平衡，是因为通过严格执法和实施减
量化生产，控制了部分产能。如果把这一
部分产能释放出来，很快就会出现供大于
求的局面。

“从长远看，今后一个时期我国能源
消费强度将有所回落，煤炭的市场需求很
难有大的增长空间。”许昆林表示，在推进
去产能过程中，要遵循市场规律，采取市
场化、法治化的办法，科学把握去产能规
模和节奏，保证煤炭市场的基本稳定。

据悉，近 1 个多月来，有关部门通过
实施先进产能释放措施，煤炭产量已经有
明显提升。9月份当月产量日均环比增长
2.9%，10 月份主要产煤地区煤炭产量又
有了进一步提升。

针对供暖季市场对煤炭需求进一步
增加的情况，许昆林表示，除继续有序有
效释放先进产能、增加铁路运力、多发多
用清洁能源、依法严格查处价格违法等举
措外，有关部门还将加强点对点的协调，
突出重点保民生，增加重点港口、重点地
区和供热企业的煤炭调入。同时，制定恶
劣天气的应急预案，保证特殊情况下的能
源供应。

国家发改委针对煤炭和相关行业健康发展问题回应社会关切表示——

煤价上涨不会动摇煤炭去产能决心
本报记者 顾 阳

据新华社天津 11 月 9 日电 （记者李靖 邓中
豪 翟永冠） 记者从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了解到，
11 月 7 日至 9 日，天津港“8·12”特大火灾爆炸事
故所涉 27 件刑事案件一审分别由天津市第二中级人
民法院和 9 家基层法院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并于 9
日对上述案件涉及的被告单位及 24 名直接责任人员
和25名相关职务犯罪被告人进行了公开宣判。

法院经审理查明，该起火灾爆炸事故属于特别重
大责任事故。瑞海公司严重违反有关法律规定，是造
成事故发生的主体责任单位。该公司无视安全生产主
体责任，严重违反天津市城市总体规划和滨海新区控
制性详细规划，违法建设危险货物堆场，违法经营、
违规储存危险货物，安全管理极其混乱，安全隐患长
期存在。同时，天津中滨海盛卫生安全评价监测有限
公司 （以下简称中滨安评公司） 作为中介及技术服务
机构弄虚作假、违法违规进行安全审查、评价和验
收，提供虚假证明文件，使得瑞海公司取得危险品经
营资质，并在继续经营过程中造成“8·12”特大火
灾爆炸事故的重大人员、财产损失。

法院经审理查明，天津交通、港口、海关、安
监、规划、海事等单位的相关工作部门及具体工作人
员，未认真贯彻落实有关法律法规，违法违规进行行
政许可和项目审查，日常监管严重缺失；相关部门负
责人和工作人员存在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等失职渎职
和受贿问题，最终导致了“8·12”特大火灾爆炸事
故重大人员及财产损失。被告人瑞海公司董事长于学
伟归案后主动供述其为瑞海公司违规办理港口危化品
经营资质，多次向时任天津市交通运输和港口管理局
副局长李志刚、港口管理处处长冯刚请托，送给李志
刚、冯刚财物共计15.75万元。

法院依法作出一审判决。瑞海公司董事长于学伟
构成非法储存危险物质罪、非法经营罪、危险物品肇
事罪、行贿罪，予以数罪并罚，依法判处死刑缓期二
年执行，并处罚金人民币 70 万元；瑞海公司副董事
长董社轩、总经理只峰等5人构成非法储存危险物质
罪、非法经营罪、危险物品肇事罪，分别被判处无期
徒刑到十五年有期徒刑不等的刑罚；瑞海公司其他 7
名直接责任人员分别被判处十年到三年有期徒刑不等
的刑罚。中滨安评公司犯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依法
判处罚金 25 万元：中滨安评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赵
伯扬等 11 名直接责任人员分别被判处四年到一年六
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主任武
岱等 25 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分别被以玩忽职守罪或
滥用职权罪判处三年到七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其中李
志刚等8人同时犯受贿罪，予以数罪并罚。

天津港“8·12”特大火灾爆炸

事 故 系 列 案 一 审 宣 判


